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簡稱農科院) 

「推動大西瓜通路行銷拓展」執行規範 

壹、 認定資格：連鎖業者、農企業及其他有意參與大西瓜通路行拓展

計劃之業者(需具有公司登記)。若已參加農糧署大西瓜運費補助

計畫之相關業者不得重複申請。 

貳、 欲參與本計畫之業者需向農科院申請登記(申請書如附件 1)，並

經審核同意後，方可獲得運費補助及行銷獎勵。 

參、 受理期間：自 109年 5月 1日起至 109年 7月 31日止 

肆、 目標收購量：1000噸 

伍、 補助標準 

一、 運費補貼：每箱補貼運費 50元，每箱一顆，每箱以 15公斤計

算。 

二、 行銷奬勵：進貨價格由買賣雙方自行議定，業者採購數量達 5

公噸，即依數量分級給予行銷奬勵。 

(一)20公噸以下，每公斤補助 1元。 

(二)超過 20噸部分，每公斤再增加補助 0.5元（即超過 20噸

部分，每公斤補助 1.5元）。 

陸、 業者須自負盈虧，本計畫之產品應自行銷售，農科院不另補助或

協助。 

柒、 查核 

一、 農科院於補助期間得辦理不定期現場查核，查核項目另行通

知，業者需無條件配合，拒不接受查核，得取消資格及補助。 

二、 進貨業者辦理本措施之相關憑證(進貨雙方簽收單據，含重

量，顆數，品項，日期，購買價格，進貨行號或姓名，聯繫

方式。)需一式二份(農科院、收購業者各一份，影本需與正

本相符)，單據須專案保存，另應備妥購買清冊(如附件 2)等

資料俾供查核。 

三、 農科院收到業者繳交之資料，得與農糧署補助之業者清冊比

對，若有異常之數據，經檢視認定有重複之情形，扣除適當

之金額後通知業者，以避免重複申報之現象。 

四、 補助款撥付：業者確依申請事項完成採購，並經查核確認後，

併採購相關支付憑證，送農科院申請補助款。 

捌、 補助款撥付：業者確依公告事項完成採購，並經查核確認後，於

6 月 1 日、7 月 1 日及 8 月 1 日檢送前期採購大西瓜貨款支付憑

證，送農科院申請補助款。 

玖、 申請書件由農科院依申請先後順序隨到隨審並通知，且達總採購

目標量（1,000 公噸）即截止受理，倘有啟動採購之必要時，以

函文或傳真通知立即啟動。 

 

 



附件 1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109年度大西瓜通路行銷拓展計劃業者採購申請書 

 

一、廠商名稱：                           （請加蓋公司大小章）  

二、負責人：  

三、申請數量：                   公噸。 

四、預定採購時間：109年   月   日起至 109年   月   日止。 

五、貨款支付方式：□以轉帳方式(請提供公司戶名及帳號)、□開立即期

支票。(請勾選) 

六、聯絡人、電話(手機)、Email： 

七、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註 1：請以 Email: 1032211@mail.atri.org.tw 及電話 03-5185130 農科院產

發中心育成輔導組王榭凡先生確認。 

註 2：業者資格與審認：(請檢附下列相關資料一併傳真或掃描後以 Email 寄送

供查閱資格) 

(1) 依法規登記成立之公司、商業、營利事業登記證明文件（公司

變更登記表(需蓋公司大小章)  

 

 

 

 

 

 

 

 

 



 
附件 2 

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109年度大西瓜通路行銷拓展計劃業者購買清冊 

採購業者名稱： 

項目 
購買

日期 

購買

品項 

進貨行號

或姓名 

聯繫電話

(手機) 

購買數

量(顆) 

購買重量

(Kg) 

購買單價

(元/Kg)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計 
    

 

1. 本表請於購買當日填寫，表格不夠可自行添加，並傳真至農科院(03-5185167)存

查 

2. 實際數量以購買當日地磅或磅秤收據等秤量憑據為準 

3. 請將本表併同磅單及購買單據送農科院核銷 
 

業者簽章： 


